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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完成培訓 

 

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的監管新聞

稿(「新聞稿」)，內容有關批評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俞

建秋先生(「俞先生」)違反了《標準守則》第 A.3(a)(i)及 B.8 段及違反了其會盡力遵守《上

市規則》的董事承諾。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新聞稿所定義詞彙具有相同

涵義。 

 

上市委員會指令, 其中包括, 俞先生參加由聯交所上市部所批准培訓提供機構所提供的有

關董事職責、標準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分別為上市規則附錄十及十四）培訓各三小時的

培訓(「培訓」) ，該培訓須在新聞稿發佈日起 90 日內完成；及於培訓完成後兩個星期內向

聯交所上市部提供由培訓機構發出其完全遵守該等培訓規定的書面證明。 

 

根據上述指令，俞先生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至九日參與並完成培訓，而俞先生全面遵

守該等培訓規定的書面證明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提交予聯交所上市部。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 

俞建秋先生 

主席 

 

香港，二零二一年七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俞建秋先生(主席)、鄺偉信先
生、黃偉萍先生及朱玉芬女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廷斌先生、潘連勝先
生及任汝嫻女士。 


